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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 Infrastructure Holdings Limited 長江基建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二三年五月十七日

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各項提呈決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

1 

 

接納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審核之財務

報表、董事會報告及獨立核數師報告。 

2,187,922,640    
(99.9880%) 

262,321    
(0.0120%) 

此項決議案正式通過為一項普通決議案。 

2 宣派末期股息。 2,188,191,446    
(100.0000%) 

15  
(0.0000%) 

此項決議案正式通過為一項普通決議案。 

3(1) 選舉李澤鉅先生連任董事。 2,112,669,848    
(96.5492%) 

75,510,113    
(3.4508%) 

此項決議案正式通過為一項普通決議案。 

3(2) 選舉霍建寧先生連任董事。 2,080,844,691    
(95.0948%) 

107,335,268    
(4.9052%) 

此項決議案正式通過為一項普通決議案。 

3(3) 選舉陳建華小姐連任董事。 2,159,212,851    
(98.6762%) 

28,967,110    
(1.3238%) 

此項決議案正式通過為一項普通決議案。 

3(4) 選舉孫潘秀美女士連任董事。 2,097,996,409    
(95.8786%) 

90,183,552    
(4.1214%) 

此項決議案正式通過為一項普通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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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選舉 Paul Joseph Tighe 先生連任董事。 2,175,755,765    
(99.4322%) 

12,424,196    
(0.5678%) 

此項決議案正式通過為一項普通決議案。 

3(6) 

 

選舉李王佩玲女士連任董事。 2,091,446,337    
(95.5793%) 

96,733,624    
(4.4207%) 

此項決議案正式通過為一項普通決議案。 

4 聘任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為核數師並授權董事會釐定

其酬金。 

2,183,504,382    
(99.7863%) 

4,675,579    
(0.2137%) 

此項決議案正式通過為一項普通決議案。 

5(1) 列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內之第 5(1) 項普通決議案 
（有關授權董事會發行本公司新股）。# 

2,178,722,828    
(99.5678%) 

9,457,133    
(0.4322%) 

此項決議案正式通過為一項普通決議案。 

5(2) 列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內之第 5(2) 項普通決議案 
（有關授權董事會回購本公司股份）。# 

2,188,111,716    
(99.9964%) 

79,745    
(0.0036%) 

此項決議案正式通過為一項普通決議案。 

 
# 第 5 項決議案的全文載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內。 

 

本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當日之已發行股本為每股港幣一元之普通股（「股份」）共 2,519,610,945 股，

此乃給予股份持有人（「股東」）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表決贊成或反對所有提呈         

決議案之股份總數。概無任何股份給予股東權利出席股東週年大會但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40 條所載須放棄表決贊成決議案。概無任何股東須根據上市

規則之規定放棄表決。本公司所有董事均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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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份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擔任投票表決之監票員。 

 

 

承董事會命 

CK Infrastructure Holdings Limited 

公司秘書 

 

二零二三年五月十七日 

 

於本文件日期，本公司之執行董事為李澤鉅先生（主席）、甘慶林先生（集團董事總經理）、葉德銓

先生（副主席）、霍建寧先生（副主席）、陸法蘭先生、甄達安先生（副董事總經理）、陳來順先生

（財務總監）及陳建華小姐；非執行董事為張英潮先生（獨立非執行董事）、郭李綺華女士（獨立     

非執行董事）、孫潘秀美女士（獨立非執行董事）、藍鴻震先生（獨立非執行董事）、高保利先生     

（獨立非執行董事）、Paul Joseph Tighe 先生（獨立非執行董事）、李王佩玲女士及麥理思先生；及

替任董事為周胡慕芳女士（為霍建寧先生之替任董事）、文嘉強先生（為葉德銓先生之替任董事）

及楊逸芝女士（為甘慶林先生之替任董事）。 


